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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2015新增专业）
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部
二○一五年六月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方向)

英文名称：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培养单位：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                        学科代码：082500
一、学科专业简介

本学科自1998年成立以来，先后成立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飞行器设计、人机与环境工程和航空宇航制造工程4个二级学科。该学科是中国民航总局和天津市重点学科。长期以来，紧紧围绕民航的需求，重点发展航空维修理论与工程、航空器适航理论与技术、飞机/发动机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技术和民航运行人机环境和安全科学。同时持续进行条件建设，现拥有一批先进的教学、科研设备，保证了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目前，本学科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适航审定技术研究与管理中心和民航机务维修工程科研基地，同时，建有发动机转子实验室，发动机模态分析实验室，飞机结构疲劳与强度实验室，液压系统实验室，流体力学实验室，热工实验室，噪声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用于研究生在校期间实践实习与科学研究。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本学科扎实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飞机结构与系统、航空发动机、人机环境专业知识和航空维修理论，能运用现代航空可靠性理论和故障诊断技术，独立解决民用航空器及动力装置使用、监控和维修中遇到的工程问题；熟悉民航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必要的实践技能和一定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
三、研究方向及其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5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
	1.飞机结构适航审定

2.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

3.机载系统与设备适航审定方向


四、学分要求

硕士生在学期间课程学习的总学分数应不少于33学分。其中：学位课16学分，必修课6学分,选修课不少于8学分,必修环节4学分（选题报告与文献综述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实践活动包括社会实践和科研实践，共计2学分）。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归属

	学位课
	公共基础课

（7学分）
	S9901001
	政治理论
	3
	54
	1
	人文学院

	
	
	S9901003
	英语
	4
	72
	1，2
	外语学院

	
	学科基础课

（4学分）
	S9901005
	应用数理统计
	2
	36
	1
	理学院

	
	
	S9901007
	矩阵论Ⅰ
	2
	36
	1
	理学院

	
	一级学科学位课

（5学分）
	S0101001
	空气动力学
	3
	54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1002
	航空维修基础理论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必修课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方向必修课（6学分）
	S0102001
	飞机设计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903034
	飞机系统审定及验证技术
	2
	36
	2
	适航中心

	
	
	S0903024
	系统安全性设计与评估
	2
	36
	2
	适航中心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8学分）
	S0102003
	弹性力学及其有限元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103006
	疲劳强度与断裂力学
	2.5
	46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3053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与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1001
	线性系统理论
	2
	36
	1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102004
	发动机性能分析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102006
	发动机状态监控
	1.5
	28
	2
	航空工程学院

	
	
	S0903023
	发动机适航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2007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203032
	可靠性原理及应用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903025
	机载电子软硬件的设计与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3025
	现代电子系统设计技术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补修
	专业补修课
	S0204001
	航空电气系统概论
	1.5
	28
	1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104001
	飞机结构与系统
	2
	36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4002
	现代民用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
	2
	36
	1
	航空工程学院


航空工程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方向）

英文名称：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培养单位：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                        领域代码：085232
一、专业领域简介

航空工程专业领域学位硕士作为工程硕士一级学科自2009年开始招生，依托已有的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飞行器设计、人机与环境工程和航空宇航制造工程4个二级学科。紧紧围绕民航的需求，重点发展飞机与发动机维修理论与工程、航空器适航理论与技术、飞机与发动机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技术和民航运行人机环境和安全科学。现拥有再现和模拟航空维修实际生产的实践教学环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适航审定技术研究与管理中心和民航机务维修工程科研基地。并联合北京飞机维修公司、国航技术分公司等一线工程单位，组建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联合科研机构；同时，建有发动机转子实验室，发动机模态分析实验室，噪声实验室，飞机结构疲劳与强度实验室，液压系统实验室，流体力学实验室，热工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用于研究生在校期间实践实习与科学研究。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民用航空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航空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具有独立承担本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掌握一门外国语（一般为英语）。
三、学分要求

我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必修课及选修课，实行学分制，总学分完成36学分以上，其中学位课16学分，必修课6学分，必修环节2学分，选修课≥6学分，实践教学6学分。
四、领域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5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
	1.飞机结构适航审定；2.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3.机载系统与设备适航审定方向


五、培养方式

航空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鼓励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六、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归属

	学位课
	公共基础课

（7学分）
	S9901001
	政治理论
	3
	54
	1
	人文学院

	
	
	S9901003
	英语
	4
	72
	1，2
	外语学院

	
	基础课

（4学分）
	S9901005
	应用数理统计
	2
	36
	1
	理学院

	
	
	S9901007
	矩阵论
	2
	36
	1
	理学院

	
	专业基础课（5学分）
	S0101001
	空气动力学
	3
	54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1002
	航空维修基础理论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必修课
	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6学分）
	S0102001
	飞机设计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903034
	飞机系统审定及验证技术
	2
	36
	2
	适航中心

	
	
	S0903024
	系统安全性设计与评估
	2
	36
	2
	适航中心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6学分）
	S0102003
	弹性力学及其有限元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103006
	疲劳强度与断裂力学
	2.5
	46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3053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与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1001
	线性系统理论
	2
	36
	1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102004
	发动机性能分析
	2
	36
	2
	航空工程学院

	
	
	S0102006
	发动机状态监控
	1.5
	28
	2
	航空工程学院

	
	
	S0903023
	发动机适航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2007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203032
	可靠性原理及应用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S0903025
	机载电子软硬件的设计与验证
	2
	36
	2
	适航中心

	
	
	S0203025
	现代电子系统设计技术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补修
	专业补修课
	S0104001
	飞机结构与系统
	2
	36
	1
	航空工程学院

	
	
	S0104002
	现代民用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
	2
	36
	1
	航空工程学院


航空运输大数据工程
英文名称：Big Data Engineering in Air Transport  

学科代码：0812J2
一、学科专业简介

大数据工程是研究行业大数据问题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的新兴学科。在航空运输领域，具有大数据显著特征的科学问题已全面渗透到运输安全、效率效益、信息服务与环境保护等多维的发展框架体系中。航空运输大数据科学问题突出体现了民航特殊行业所具有的应用对象、技术手段和方法论，并融合了交通运输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等多学科的前沿科学和技术问题，承载了具有行业特性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大方面的探索趋势。

在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下设置航空运输大数据工程交叉学科，重点开展基于大数据的航空运输过程数据的智能处理方法、感知机场关键技术、航空运输过程控制与状态监控、民航安全事件的综合分析与预警等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和工程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该专业依托我校天津市智能信号与图像处理实验室、中国民航信息技术科研基地、中国民航大学数据分析研究所、民航安全科学研究所等多个研究单位与科研平台。近年来，这些研究机构共承担了近百余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高技术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海外杰出青年合作研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航总局科技项目和天津市重点科技攻关、基金项目等。在权威国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被国际著名检索工具SCI和EI收录100余篇。民航大学正在建设中的高性能计算平台亦为航空运输大数据工程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本专业体现了数据时代的研究热潮，代表着民航行业未来数据科学的创新趋势，可紧密服务于中国民航和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培养目标

按照国家教育部培养方针和中国民航大学“立足民航、服务社会、面向世界”的定位；坚持“教学、实践、研究为一体”的原则；培养德才兼备、素质精良、进取创新的航空运输大数据工程与应用的高素质人才，毕业生可以在航空运输相关部门从事大数据分析、处理和应用等技术及管理工作。
三、学分要求

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3学分，包括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实践教学和必修环节的学分。学分构成：学位课不少于15分；必修课，专业技术类课程4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8学分；必修环节（选题报告与文献综述、学术活动、实践活动等）共4学分。

四、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机场关键技术
	面向智慧机场的RFID、移动终端、生物信息扫描、特征感知等物联网大数据感知技术；机场空管信息、地面资源信息、航班动态、旅客动态、场面动态、车辆动态等大数据融合技术；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机场全方位信息服务平台架构与可伸缩模式，基于大数据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协同与定位跟踪技术；基于大数据航班运行流程优化和航班延误治理，基于大数据的全流程、多途径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持技术

	2
	民航大数据智能处理方法
	大数据的获取与存储方法，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可计算性及新型计算范式，基于Map/Reduce的批处理计算，图计算和基于流计算与内存计算的大数据快速处理技术；大数据技术框架与生态系统，快速索引与智能查询技术；民航大数据挖掘方法与可视化技术。

	3
	基于大数据的航空运输过程控制与状态监控
	航空运输过程大数据分析与网络化控制技术，主要在航空运输过程大数据集成、数据分析、删失数据重建以及集群式分布数据服务、网络化控制技术等方面开展基础性研究，在运输过程能效与碳效优化控制、运输企业协同运行、航空运输过程大数据分析方法、航空器运行空地一体化优化调度、机场交通流量优化管理、航空运输企业流程再造、航空运输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开展应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航空器运行状态监控，主要在航电系统运行安全评估、航空器健康品质监控、系统可靠性评估、航空器导航与远程监视等方面共性关键性问题展开应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

	4
	基于大数据的民航安全事件分析预警
	大数据理论形态下，针对网络社会舆情、身份鉴别数据、安检数据、视觉信息数据、无线传感数据和雷达探测数据，根据民航安全级别，进行民航安全事件的数据挖掘、智能分析、内容关联和自主预警，力求整合民航安全信息碎片并建立完整的民航机场安全事件预警机制


五、培养方式

1、培养环节设置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可相对地划分为课程学习阶段和论文工作阶段。为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阶段应穿插完成科研与专业实习/实践环节，同时采用慕课方式整合国内外大数据工程方面优质教育资源。

2、质量保证措施

（1）采取导师负责制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学术团队的作用。

（2）根据学科特点，鼓励采用学校、企业双导师制，以加强对研究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开展研究生导师评估和淘汰制度。

（3）整个培养过程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研究生既能扎实地掌握民航交通运输基础理论和大数据相关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的工程技能，努力提高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加强研究生日常考核与管理，从课程、选题报告与文献综述、学术活动、实践活动、中期考核五个方面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执行研究生学业警告及淘汰办法。

3、学位论文的要求

在第二学年内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完成调研和开题报告；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使用价值，并有创新性；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刊物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或参加一项应用项目的开发。

六、课程设置

航空运输大数据工程学科的课程体系按照航空运输大数据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设计思路，体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数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等学科交叉的特点，根据中国民航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的要求进行。具体课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归属

	学位课
	公共基础课

（7学分）
	
	政治理论
	3
	54
	1
	人文学院

	
	
	
	英语
	4
	72
	1,2
	外国语学院

	
	基础课

（4学分）
	
	大数据数理基础
	4
	72
	1
	理学院

	
	
	
	航空大数据导论
	1
	18
	1
	计算机学院

	
	专业基础课

（4分）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3
	54
	2
	计算机学院

	
	
	
	大数据前沿讲座
	1
	18
	1,2
	

	必修课
	专业技术课

（4学分）
	08120309
	数据仓库及数据挖掘
	2
	36
	1
	计算机学院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2
	36
	2
	电信学院

	选修课
	专业技术课

（8学分以上）
	
	航空运输过程数据解析
	2
	36
	1
	航空自动化学院

	
	
	
	社会网络分析与推荐技术
	2
	36
	1
	计算机学院

	
	
	
	智能感知技术
	2
	36
	2
	电信学院

	
	
	
	飞机健康监控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机场运行管理
	2
	36
	2
	空管学院

	
	
	
	QAR数据分析
	1
	18
	1
	航空自动化学院

	
	
	
	压缩感知基础理论
	1
	18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预测控制
	2
	36
	2
	航空自动化学院

	
	
	
	飞行事故调查与分析（航空中的人为因素）
	2
	36
	2
	安全学院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2
	36
	2
	空管学院

	
	
	
	视觉大数据处理技术
	2
	36
	2
	电信学院

	
	
	
	R语言程序设计
	2
	36
	2
	计算机学院

	
	
	
	航空安全信息统计与分析
	2
	36
	2
	航安所


翻译硕士
英文名称：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培养单位：外国语学院                           专业代码：055100 

一、专业简介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中国民航学院外语系。外语系成立于1979年，1979年至1980年招收英语专业专科生，1981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2002年6月，外语系与社科系合并，组建成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9年1月，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外语部分与社科和法律部分分离，组建成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外国语学院已成为向民航业和社会、经济等领域培养和输送合格外语人才的重要基地。

本学科通过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专业教育与行业训练，使其获得熟练的翻译技能、丰富的行业知识和基本的语言服务管理知识，成为符合行业建设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

学院资料室现有中外文图书资料近万册，专业学术期刊46种。学院现有模拟语音室6个、数字语言实验室1个、同声传译实验室1个、调频发射室1个。目前正筹建民航英语语料库实验室。

近五年教师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表代表性论文20余篇，出版译著5部、各类教材及工具书11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项目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

二、培养目标

依托民航英语教学办学特色和民航文献翻译学科优势，结合国家“民航强国”战略和中国民航大学学科强校、人才兴校及国际化战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需要，适应民航、航空、区域经济等方面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翻译人才。

本专业学位的毕业生应达到下列具体要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突出的语言运用能力、熟练的翻译操作技能、熟练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使用能力，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民航实务、航空实务、国际商务、外事等不同专业领域的高级翻译工作。
三、学分要求 

总学分要求完成39学分以上，其中学位课13学分，必修课8学分，选修课≥18个学分；必修环节2学分。

四、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英语笔译
	翻译学概论、翻译批评、基础笔译、高级笔译、科技翻译、民航文献翻译、机型手册翻译、法规翻译、商务翻译、语料库翻译、机助翻译软件与应用等

	2
	英语口译
	中西方口译理论、基础口译、交替传译、英汉视译、同声传译、民航口译等


五、培养方式

（一）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可按学位申请程序申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二）采用研讨式、口译现场模拟式和案例式教学。口译方向课程运用现代化的电子信息技术如卫星电视、同声传译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等设备开展，聘请有实践经验的高级译员为学生上课或开设讲座。笔译方向课程采用项目翻译的方式授课，即教学单位承接各类文体的翻译任务，学生课后翻译，教师课堂讲评，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
（三）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求笔译方向的学生至少有15万字以上的笔译实践；口译方向的学生有不少于400磁带时的口译录音时间。
（四）实行双导师制，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同时吸收民航、航空、商贸等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从业人员参加。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深从业者、译员或编审共同指导。

六、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归属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5学分）
	S9901001
	政治理论
	54
	3
	1
	人文学院

	
	
	
	民航文化
	36
	2
	1
	人文学院

	
	专业必修课
（8学分）
	
	翻译学概论
	36
	2
	1
	外国语学院

	
	
	
	基础笔译
	36
	2
	1
	外国语学院

	
	
	
	基础口译（1）
	36
	2
	1
	外国语学院

	
	
	
	基础口译（2）
	36
	2
	1
	外国语学院

	必修课
	方向必修课
（口译：8学分）
	
	交替传译（英译汉）
	36
	2
	2
	外国语学院

	
	
	
	交替传译（汉译英）
	36
	2
	3
	外国语学院

	
	
	
	英汉视译
	36
	2
	3
	外国语学院

	
	
	
	同声传译
	36
	2
	4
	校企合作

	
	方向必修课
（笔译：8学分）
	
	民航文献翻译（1）
	36
	2
	2
	外国语学院

	
	
	
	民航文献翻译（2）
	36
	2
	3
	外国语学院

	
	
	
	高级笔译（英译汉）
	36
	2
	3
	外国语学院

	
	
	
	高级笔译（汉译英）
	36
	2
	4
	外国语学院

	选修课
	专业限定性选修课
（10学分）
	
	空中交通服务（英语）
	36
	2
	1
	外国语学院

	
	
	
	飞机与飞行（英语）
	36
	2
	1
	外国语学院

	
	
	
	机场运营与管理（英语）
	36
	2
	2
	外国语学院

	
	
	
	航空公司运营（英语）
	36
	2
	2
	经管学院

	
	
	
	民航法规（英语）
	36
	2
	2
	外国语学院

	
	专业任意选修课

（至少8学分）
	
	翻译批评与赏析
	36
	2
	1
	外国语学院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36
	2
	2
	外国语学院

	
	
	
	语料库与翻译
	36
	2
	3
	校企合作

	
	
	
	民航口译
	36
	2
	3
	外国语学院

	
	
	
	商务翻译
	36
	2
	4
	外国语学院

	
	
	
	法规翻译
	36
	2
	4
	校企合作

	
	
	
	机型手册翻译
	36
	2
	4
	外国语学院

	
	
	
	机助翻译软件应用
	36
	2
	4
	校企合作

	预备课
	专业补修课
（1.5学分）
	S0304003
	民航概论
	28
	1.5
	1
	空管学院

	实践
	其他必修环节
	
	翻译工作坊
	
	
	1-5
	外国语学院

	
	
	
	翻译实习
	
	
	2-5
	校企合作

	
	
	
	毕业论文（设计）
	
	
	6
	外国语学院


课程设置说明：
1.专业补修课：该类课程是针对跨专业考生、非民航院校毕业考生，须补修录取专业本科阶段的核心课程、民航基础知识类课程。
2.专业任意选修课：每门专业任意选修课选课学生必须达到5人方可开课。

3.专业实践要求：笔译方向学生须完成15万字的翻译量；口译方向学生须完成400磁带时的录音时间。

七、专业实践

（一）MTI 专业实习实践目标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07 年通过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为具有专业口笔译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基于该培养要求，同时本着服务民航、促进民航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宗旨，中国民航大学翻译硕士专业（MTI）实习实践将遵循规范管理、注重示范、讲求实效的原则，培养能够胜任不同领域尤其是民航业和航空业要求的高级翻译人员。

（二）MTI 实习实践内容与方式

MTI 实习实践内容应立足民航，突出口笔译技能训练，重点培养学生的翻译实际操作能力，兼顾翻译理论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实习实践方式将采用模拟、实训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教学资源；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教学的互动性；加强实践教学，学生在读期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翻译实务。
实习实践方式如下：
1、翻译实践
翻译实践依托所学习的某一门课程进行，形式包括模拟情景翻译实训、翻译工作坊、翻译专题讲座、社会翻译实践等。
2、专业实习（校企合作）
专业实习是在学习专业课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对所学习的专业内容进行实际考察学习，以培养、锻炼专业能力。完成专业实习后可获得 9学分。笔译方面，鼓励学生参与民航单位和本地公司的翻译项目，协调好工作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学院与合作单位组织学生独立完成整个翻译项目，并将翻译成果及时出版或用于生产实际。口译方面，积极促进实习基地开发，拓展口译新渠道，加强同民航业和航空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为更多的学生争取实习机会。

八、其它要求

笔译方向学生须完成15万字的翻译量；口译方向学生须完成400磁带时的录音时间。硕士学位研究生必须修满39学分，同时完成实习、实践及培养计划中其他必要环节，方可进入毕业论文（设计）阶段。
法律硕士 （非法学）
英文名称：Juris Master

培养单位：法学院                        专业代码：035101

一、培养目标

为法律职业部门与民航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具有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思维与创新能力，掌握民航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应用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具体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法律职业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3．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能力，能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二、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应不少于68学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实践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学位论文的学分。学分构成如下：
    1．学位课共36学分，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3学分、第一外国语4学分、其他必修课程29学分；

    2．选修课程不少于12学分； 

    3．实践必修环节（法律文书写作训练、法律实务实习等）共18学分；

    4．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及文献综述共2学分。

三、培养方式

1．教学方式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应用能力。
2．采用学分制。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吸收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参加。

4．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教学及培养工作。 

5．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
四、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学位课
(36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54
	3
	3
	
	
	
	
	

	
	第一外国语
	72
	4
	2
	2
	
	
	
	

	
	法理学
	36
	2
	2
	
	
	
	
	

	
	宪法学
	36
	2
	2
	
	
	
	
	

	
	民法学
	54
	3
	
	3
	
	
	
	

	
	商法学
	36
	2
	2
	
	
	
	
	

	
	刑法学1
	36
	2
	2
	
	
	
	
	

	
	刑法学2
	36
	2
	
	2
	
	
	
	

	
	刑事诉讼法学
	36
	2
	
	2
	
	
	
	

	
	民事诉讼法学
	36
	2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54
	3
	
	
	3
	
	
	

	
	经济法学
	36
	2
	
	2
	
	
	
	

	
	国际法学        
	36
	2
	
	2
	
	
	
	

	
	国际私法
	36
	2
	
	
	2
	
	
	

	
	中国法制史
	18
	1
	2
	
	
	
	
	

	
	航空法原理与实务
	36
	2
	2
	
	
	
	
	

	专业选

修课

（不低于12学分）
	民航概论
	36
	2
	2
	
	
	
	
	

	
	比较航空法
	36
	2
	
	2
	
	
	
	

	
	航空安保法
	36
	2
	
	2
	
	
	
	

	
	航空运输法律与实务
	36
	2
	
	2
	
	
	
	

	
	航空侵权法律与实务
	36
	2
	
	2
	
	
	
	

	
	航空保险法律与实务
	36
	2
	
	
	2
	
	
	

	
	民航行政立法专题
	36
	2
	
	
	2
	
	
	

	
	航空法案例研习
	36
	2
	
	2
	
	
	
	

	
	航空法律英语
	36
	2
	
	2
	
	
	
	

	
	国际刑法
	36
	2
	2
	
	
	
	
	

	
	航空犯罪学
	36
	2
	2
	
	
	
	
	

	
	航空环境法
	36
	2
	
	2
	
	
	
	

	
	法哲学
	36
	2
	
	2
	
	
	
	

	
	刑法分则与案例
	36
	2
	
	2
	
	
	
	

	
	法律职业规范与伦理
	36
	2
	
	
	2
	
	
	

	
	法经济学 
	36
	2
	
	2
	
	
	
	

	实践必

修环节

（18学分）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36
	2
	
	
	2
	
	
	

	
	模拟法庭训练
	36
	2
	
	
	2
	
	
	

	
	航空法律谈判
	36
	2
	
	
	2
	
	
	

	
	法律实务实习
	
	12
	
	
	
	12
	
	


五、必修实践环节（18学分）

1．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含起草合同、公司章程、起诉书、答辩书、仲裁申请书、公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的训练。（2学分）
2．模拟法庭训练

从实践中选出典型的法律案例，安排学生进行模拟法庭，由法院、检察院、律师等实务人员充当法官、点评人员或其他角色，训练学生的实务能力。（2学分）
3．法律谈判课

由公司法务、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讲授法律实务和民航实务中的谈判技巧及相关案例。（2学分）
4．法律实务实习
法律实务实习要求研究生在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法律诊所、学校或社区及其他相应单位从事司法实践或教学实践或社会实践。出具实习报告一份。（12学分）

六、学术活动与学位论文

1．学术活动

参加学术活动是研究生重要培养环节。参加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学术报告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
2．论文撰写与答辩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位论文应该反映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专题研究、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2万字，并符合规范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应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杜绝抄袭。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必须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七、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必须由二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名实际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 （法学）

英文名称：      Juris Master       

培养单位：法学院                        专业代码：035102

一、培养目标

为法律职业部门与民航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具有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与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思维与创新能力，掌握民航基本知识，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应用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具体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职业道德。

2．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法律职业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3．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能力，能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二、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应不少于57学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实践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学位论文的学分。学分构成如下：
    1．必修课27学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3学分、第一外国语4学分、其他必修课程20学分； 

    2．选修课程不少于12学分；

    3．实践必修环节（法律文书写作训练、法律实务实习等）共16学分；

    4．学术活动、开题报告及文献综述共2学分。
三、培养方式

1．教学方式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应用能力。
2．采用学分制。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吸收法律实务部门人员参加。

4．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教学及培养工作。 

     5．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

四、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

	
	
	
	
	一
	二
	三
	四

	必修课
(27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54
	3
	3
	
	
	

	
	第一外国语
	72
	4
	2
	2
	
	

	
	法理学专题
	36
	2
	2
	
	
	

	
	中国法制史专题
	18
	1
	2
	
	
	

	
	宪法学专题
	36
	2
	2
	
	
	

	
	民法学专题
	54
	3
	
	3
	
	

	
	刑法学专题
	36
	2
	2
	
	
	

	
	刑事诉讼法专题
	36
	2
	
	2
	
	

	
	民事诉讼法专题
	36
	2
	
	2
	
	

	
	行政与行政诉法学专题
	36
	2
	
	
	2
	

	
	经济法学专题
	36
	2
	
	2
	
	

	
	国际法学专题
	36
	2
	
	2
	
	

	选修课

（不低于12学分）
	民航概论
	36
	2
	2
	
	
	

	
	航空法原理与实务
	36
	2
	2
	
	
	

	
	比较航空法
	36
	2
	
	2
	
	

	
	商法学专题
	36
	2
	2
	
	
	

	
	航空安保法
	36
	2
	
	
	2
	

	
	航空运输法律与实务
	36
	2
	
	2
	
	

	
	航空侵权法律与实务
	36
	2
	
	2
	
	

	
	航空保险法律与实务
	36
	2
	
	
	2
	

	
	民航行政立法专题
	36
	2
	
	
	2
	

	
	航空法案例研习
	36
	2
	
	2
	
	

	
	航空法律英语
	36
	2
	
	2
	
	

	
	国际刑法
	36
	2
	2
	
	
	

	
	航空犯罪学
	36
	2
	2
	
	
	

	
	航空环境法
	36
	2
	
	2
	
	

	
	法哲学
	36
	2
	
	2
	
	

	
	法律职业规范与伦理
	36
	2
	
	
	2
	

	
	刑法分则与案例
	36
	2
	
	2
	
	

	
	法经济学 
	36
	2
	
	2
	
	

	实践必

修环节

（16学分）
	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36
	2
	
	
	2
	

	
	模拟法庭训练
	36
	2
	
	
	2
	

	
	法律实务实习
	
	10
	
	
	
	10

	
	航空法律谈判
	36
	2
	
	
	2
	


五、实践必修环节(16学分）

1．法律文书写作训练
含起草合同、公司章程、起诉书、答辩书、仲裁申请书、公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的训练。（2学分）
2．模拟法庭训练

从实践中选出典型的法律案例，安排学生进行模拟法庭，由法院、检察院、律师等实务人员充当法官、点评人员或其他角色，训练学生的实务能力。（2学分）
3．法律谈判课

由公司法务、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讲授法律实务和民航实务中的谈判技巧及相关案例。（2学分）
4．法律实务实习
法律实务实习要求研究生在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法律诊所、学校或社区及其他相应单位从事司法实践或教学实践或社会实践。出具实习报告一份。（10学分）
六、学术活动与学位论文

1．学术活动

参加学术活动是研究生重要培养环节。参加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学术报告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
2．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位论文应该反映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专题研究、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2万字，并符合规范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应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杜绝抄袭。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必须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七、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必须由二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名实际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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